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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保护森林生态环境，保障公众

健康，规范涉及森林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制定本技术文件。

本技术文件规定了森林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内容、程序和技术要求。

本技术文件的附录 A~附录 F为资料性附录。

本技术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技术文件由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制定。

本技术文件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北京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本技术文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技术文件实施之前发生的森林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继续参照

现有标准和技术文件开展，损害持续至本技术文件实施之后的除外。

本技术文件由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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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森林（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技术文件规定了涉及森林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技术文件适用于因破坏生态或污染环境行为导致的森林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本技术文件不适用于核与辐射事故导致的森林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不适用于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000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5781 森林抚育规程

GB/T 18337.3 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

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GB/T 38360 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GB/T 3858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GB/T 38590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

GB/T 39791.1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部分：总纲

GB/T 39791.2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2部分：损害调查

GB/T 39792.1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1部分：土壤和地下水

GB/T 50885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097 水土保持林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085 防风固沙林工程设计规范

GA/T 1686 法庭科学 现场伐根测量方法

HJ 710.1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

HJ 710.3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

HJ 710.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

HJ 710.5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

HJ 710.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大中型土壤动物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LY/T 2011 林业主要有害生物调查总则

LY/T 2241 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估规范

LY/T 2242 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LY/T 2407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DB11 T478 古树名木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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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林造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林规发〔2016〕58号）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国家林业局令 第 4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技术文件。

3.1
森林生态环境损害 forest environmental damage
由于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行为造成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演替等过程的不利改变，以及森林生

态系统服务的降低或丧失。

3.2
森林生态环境损害事件 forest environmental damage incidents
由于乱砍滥伐、毁林开垦、非法采矿及采砂采土、违规工程建设、违法采挖移植、有害生物损害、

人为火灾、违规旅游开发等生态破坏行为或污染物排放倾倒等环境污染行为，造成森林立地条件或生境

质量下降、物种数量减少、结构受损、生态服务功能降低甚至丧失的事件。

4 工作程序

森林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采用 GB/T 39791.1确定的工作程序开展，鉴定评估程序见图 1。具体

内容包括：

a） 工作方案制定

掌握森林生态环境损害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确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内容、范围和方法，

查阅所在区域的主要植被和生物状况背景资料，编制鉴定评估工作方案。

b）损害调查确认

开展森林基本状况调查，主要对物种与生态服务功能进行调查，确定物种组成与主要服务功能的基

线水平，判断森林植被与其他生物的种类、数量、结构以及服务功能是否受到损害。

c） 因果关系分析

分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行为与森林生态环境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d）森林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

筛选确定森林生态环境损害的评估指标，对比评估指标现状与基线，确定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

度，计算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确定恢复目标，制定基本恢复方案，基于等值分析原则，量化期间损害，

制定补偿性恢复方案。

e） 森林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

基于等值分析原则，编制并比选森林生态环境恢复方案，计算恢复费用；不能恢复的，根据实地调

查情况，采用适用的生态服务价值量化方法计算森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f）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编制

编制森林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根据需要建立鉴定评估工作档案。

g）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

定期跟踪森林生态环境的恢复情况，全面评估恢复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对于未达到预期目标的，

应分析原因并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直至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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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鉴定评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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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方案制定

5.1 基本情况调查

通过资料收集、遥感影像分析、走访座谈、问卷调查、现场踏勘等方式，了解评估区的自然环境与

社会状况，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海拔、气候、土壤类型、水文和生物资源等自然资源条件，调取

损害区域受损前后的遥感影像，初步分析森林生态环境的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系，掌握森林生

态环境损害的基本情况，明确森林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主要内容。

获取受损区域的生态保护规划以及生态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土地

利用类型与历史以及污染或破坏行为发生前的森林资源调查资料。

5.2 编制工作方案

根据所掌握的初步调查数据、损害情况以及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信息，初步判断森林生态环境的损

害范围与类型，根据鉴定评估需求，明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内容，设计工作程序，通过调研、

专项研究、专家咨询等方式，确定鉴定评估工作的具体方法，制定工作方案。

6 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与确认

6.1 确定调查指标

根据森林生态环境事件的类型与特点，选择相关指标进行调查、监测与评估，各类型事件主要调查

指标见表 1。

6.2 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行为调查

对于生态破坏行为，了解破坏方式、地点等基本情况，查明生态破坏行为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持续时长、频次和强度、破坏面积、损害类型等，收集生态破坏活动对森林造成影响的相关证据材料。

对于违规旅游开发等生产经营活动，调查生产经营活动的持续时间和活动强度等；对于违规开采地下水

可能导致的林木生长影响，开展地下水水位、流量、开采量、使用量等指标的监测；对于有害生物损害，

调查有害生物的来源、种类、数量和活动范围。主要生态破坏行为包括乱砍滥伐、毁林开垦、非法采矿

及采砂采土、违规工程与房地产建设、违法采挖移植、违规开采地下水、有害生物的人为引入与扩散、

火灾、违规旅游开发等。

对于环境污染行为，了解污染物性质及污染来源，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等情况，调查废

气或废水污染物排放量、排放浓度、排放频次与持续时间以及污染物类型，固体废物的倾倒或填埋量、

倾倒或填埋的持续时间、废物的危险或有毒等特性，必要时对废气或废水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固体废物

的污染物组分与浓度进行检测分析。对于调查时污染行为或影响仍在持续的，参照 GB/T 39791.2以及

相关监测技术规范对森林所在的大气、地表水与沉积物以及土壤与地下水环境开展必要的环境质量监测，

明确污染物组成与含量。常见环境污染行为包括在森林及其周边违规排放废气或废水、倾倒填埋固体废

物、尾矿泄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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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类型森林生态环境事件调查推荐指标

事件类型

森林结构 生态服务功能 环境质量

面

积

物种

组成

数

量

生长

情况

相关

指标

土壤
产品

供给
支持 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

排放

/倾

倒量

污染物浓度

面积

/体

积

理化

性质

林木、

林 副

产品

生物多样性维持
水源

涵养

土壤

保持

防风

固沙

气候

调节

固碳释

氧

休闲

娱乐
景观

环境

介质

中

生物

体内种类、

数量

栖息地

面积

服务

量参

数

服务

量参

数

服务

量参

数

服务

量参

数

服务量

参数

休闲

娱乐

频次

旅游

人次

生态

破坏

事件

采伐毁林 ++ ++ ++ ++ + + + ++ ++ + + + + + + +

非法采矿

及采砂采

土

++ ++ ++ ++ ++ ++ + ++ ++ + + + + + + +

经营性损

害
++ ++ ++ ++ + + + ++ ++

违规工程

建设
++ ++ ++ ++ ++ ++ + ++ ++ + + + + + + +

有害生物

损害
++ ++ ++ ++ + ++ ++ + + + + + + +

火灾 ++ ++ ++ ++ + ++ ++ + + + + + + + +

盗猎盗捕 ++ ++ + ++ + +

违规开采

地下水
++ ++ ++ ++ + + + ++ ++ + + + + + + +

环境

污染

事件

污染物排

放
++ ++ ++ ++ ++ ++ + ++ ++ + + + + + + + ++ ++ +

固废倾倒 ++ ++ ++ ++ ++ ++ + ++ ++ + + + + + + + ++ ++ +

尾矿泄露 ++ ++ ++ ++ ++ ++ + ++ ++ + + + + + + + ++ ++ +

注：+表示建议调查，++表示建议重点调查；生态服务功能调查指标参照附录 C各服务计算所需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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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森林调查

森林生态环境损害的主要调查内容和指标包括：

a） 受损区域和对照区域植被调查：包括植被特征、类型、损害面积、范围和程度。其中，乔木主

要调查物种、数量（株数）、株高、胸径、密度、郁闭度、蓄积量等，灌木主要调查物种、株

数或丛数、密度、高度、覆盖度等，草本主要调查物种、高度、密度、覆盖度等，参照附录 B
的表 B.1和表 B.3，乔木和灌木调查可参照 GB/T 26424；

b）受损区域和对照区域野生动物调查：包括物种、数量、成（幼）体、密度及分布情况。搜集所

在区域的珍稀动物物种及其他主要生物资源的分布状况，包括动物名录、种群特征与分布，重

点保护动物名录、种群特征、分布与栖息地状况等，参照附录 B的表 B.2；
c） 土壤调查：涉及到土壤破坏的，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查土壤类型、土壤层厚度，土壤理化性质

与养分元素含量，如土壤 pH、有机碳含量、土壤氮、磷、钾含量等指标，土壤动物的类群、

数量、生物量等，主要土壤微生物类群、数量等指标；

d）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调查评估：获取评估区森林的历史、现状和规划信息，查明森林生态环境损

害发生前、损害期间、恢复期间评估区域的主要生态服务功能。根据生态服务功能损害类型，

按照附录 C开展必要的参数调查。

对于面积等于或小于 0.667 hm2、郁闭度未达到 0.2及以上的小规模林地，可以开展简易调查评估，

主要调查受损区域和对照区域林木的类型、受损林木数量（或密度和面积）、受损程度、林木资源价值

等，参见附录 B的表 B.3和附录 E的表 E.1开展简易调查。

对于环境污染行为导致的森林生态环境损害，除上述调查内容以外，还包括林地及林下植物死亡，

以及叶片、树干、根系组织的受损状况与表现症状，确定植被或树木受损害的程度，以百分比表示。

6.4 调查方法

6.4.1 植物调查

利用遥感影像、航拍照片、地形图、森林资源调查数据等资料结合野外勘察，调查植被类型、面积

及分布情况。

参考 GB/T 26424、HJ 710.1、LY/T 2241开展调查区域的植物样方调查，样地应选择能够反映当地

植被特征（群落组成和结构特征）的典型植被群落。一般采用随机取样法，样方数量的设定以能反映群

落基本特征情况为准。其中，乔木样方大小为 20 m×20 m，灌木样方大小为 5 m×5 m，草本样方大小

为 1 m×1 m。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样方数量（一般不少于 5个），保证样方大小和数量能反映总

体植物群落的空间结构特征。记录样方经纬度、海拔、坡度等样地信息。对于采伐毁林的单株乔木伐根

测量方法与要求，可以参照 GA/T 1686。
对于污染导致的植被受损，可以采用专家咨询法确定林木或植被受损害的程度。

6.4.2 森林野生动物调查

对于有野生动物栖息的森林，需要开展野生动物及栖息地受损情况调查并填写附录 B的表 B.2，调

查对象包括哺乳动物、大中型土壤动物、爬行动物、鸟类等，调查方法包括总体计数法、样方法、样线

法、样点法等，具体方法和步骤参照 HJ 710.3、HJ 710.10、HJ 710.5、HJ 710.4、LY/T 2241执行。可采

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或红外相机等观测技术辅助调查野生动物分布情况。对于具有迁徙性或周期性特点

的动物，应根据观测目标和观测区域野生动物的繁殖、迁徙及其出现的季节规律等确定调查时间。

6.4.3 土壤调查

参照 HJ/T 166开展土壤调查，具体调查指标见附录 C。参照 HJ 710.10开展土壤动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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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森林功能用途与成本价值信息调查

通过查阅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区划、土地利用类型或国土空间规划等资料获取森林功能用途；

通过开展景观调查、社会经济调查获得木材、林副产品、景观旅游收入与运营成本、自然保护地维护成

本等相关经济价值与维护成本等信息，其中，社会经济调查参考 LY/T 2242、LY/T 2407以及相关文献

书籍，查阅相关统计数据或开展问卷调查，获取森林的产品供给、休闲娱乐、涵养水源、土壤保持等功

能的经济价值、维护成本、经济产出等信息。

6.4.5 有害生物调查

有害生物调查参照 LY/T 2011开展。

6.5 损害确认

6.5.1 基线确认

6.5.1.1 基线确认方法

a） 利用受损前最近历史数据确认基线。通过历史资料分析、专项调查、学术研究等，获取能够表

征调查区森林生态环境状况或生态服务功能与用途历史状况的数据；

b）利用未受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行为影响的相似现场数据确定基线。通过对照区的调查数据，确

定基线水平。对照区应对评估区域具有较好的时间和空间代表性，且其数据获取调查方法应与

评估区域具有可比性；

c） 确定基线时，需要考虑生物物候（包括动植物）、物种及其数量的年际（如大小年）、年内（如

季节性变化）变化过程，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数据；

d）对于以上方法都无法确定基线水平的，采用专家判定法进行基线判定。

对于森林植被破坏的，需结合 a）和 b）两种方法进行基线确认，通过 a）确认损害发生前的状态，

对于评估区历史上的植被物种组成与对照区一致的，则通过 b）确认实际基线水平；对于不一致的，结

合历史数据、对照数据等综合判定基线水平。对历史数据或对照区数据的变异性进行统计描述，识别数

据中的极值或异常值并分析其原因，确定是否剔除极值或异常值，根据专业知识和评价指标的意义确定

基线。对于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应采用 95%置信区间上限或下限确定基线水平（生态破坏导致某一

指标数据降低的，采用下限；生态破坏导致某一指标数据升高的，采用上限）；对于数据不符合正态分

布的，采用中位数确定基线水平。

6.5.1.2 基线水平的表征

森林植被基线水平主要为受损前的植被结构、生物物种或服务功能状况，可通过搜集历史资料或对

照区植被调查获得。植被基线水平指标根据森林实际情况确定，包括物种组成、数量、高度、覆盖度、

物种丰富度、均匀度等，具体见 6.3。对于特种用途林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害，基线水平包括涵养水源量、

土壤保持量、固沙量等或枯枝落叶层持水量、植被覆盖因子、土壤侵蚀因子等能够表征生态服务量的关

键技术参数；对于风景名胜区等森林的旅游服务功能的损害，基线水平包括旅游人次、旅游消费等；对

于自然保护地等栖息地服务功能的损害，基线水平包括栖息地面积和指示性物种的数量或密度、种群或

群落的数量或密度。对于涉及污染的森林损害，基线的表征指标主要包括生物体内污染物浓度、生物个

体受损害程度指标，如高度、数量、覆盖度或主要服务功能指标等。

6.5.2 损害确认

由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导致的森林生态环境损害确认原则包括：

a） 森林植被面积、物种组成及数量、密度、覆盖度等指标，与基线水平相比存在差异；

b）动物栖息地或物种组成、数量、密度及分布范围等指标，与基线水平相比存在差异；

c） 森林土壤养分或土壤、植物体内污染物浓度水平，与基线水平相比存在差异；

d）损害事实明显、基线水平无法获取的情况，可通过查获的受损林木数量等信息确认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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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林业生产为主的森林，重点关注林木、林副产品的损害。对于特定用途森林，重点关注涵养

水源、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等服务功能损害。涉及动物栖息地的，重点关注重点保护物种和物种栖息地

损害。涉及文化旅游服务的，重点关注休闲娱乐和景观美学等服务功能损害。

7 森林生态环境损害因果关系分析

通过文献查阅、现场调查、专家咨询等方法，分析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行为导致森林生物数量减少

或结构与功能受到损害的原因与作用方式，建立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行为导致森林生态环境损害的因果

关系链条。因果关系判定原则具体包括：

a） 存在明确的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行为；

b） 森林生物数量减少或森林结构、用途与生态服务功能受到损害；

c） 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的行为先于损害的发生；

d） 根据生态学和环境学理论，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行为与森林生态环境损害具有关联性；

e） 可以排除其他人为或自然原因对森林生态环境损害的贡献；

f） 对于森林结构或功能受损原因除了当地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行为以外，还存在气候变化、自然

灾害等自然因素，或跨区域人为因素的影响的，应同时界定和分析其他各因素对损害的贡献率，

若其他各因素导致的损害难以量化，可以通过专家咨询法、专家打分法确定各种因素对森林生

态环境损害的贡献率。

8 森林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

8.1 损害范围量化

根据 6.5确定的损害类型，划定不同森林损害类型的空间范围，一般为受损森林的面积及其经纬度

坐标；对于特定用途森林，需要确定涵养水源、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等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范围；对于

栖息地，需要确定动物物种的活动范围及其经纬度坐标。

根据森林损害开始与恢复方案的持续时间确定损害的起止时间。森林不可恢复，按永久性损害计算，

可恢复的按实际损害时间计算，即损害发生年至恢复到基线年份之间的持续时间。

8.2 损害程度量化

损害程度量化是森林结构、数量与功能（用途）等各项指标的受损害现状与基线水平相比较，减少

或降低的程度，如森林面积的减少量或林木受损数量、物种类型及数量的减少量、植被生长受阻程度、

生态服务功能损害量等，具体参考 6.5.1.2 确定的基线水平相关指标。损害程度一般用百分比表示，计

算方法见公式（1）：

�� = ��−��
��

× 100% （1）

式中：��—损害程度；

��—基线水平；

��—损害发生后的现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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